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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法理分析
谭有发 1  邵露菡 2

1.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摘　要：自《刑法》诞生，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的争议就未曾停止。而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

案件持续高发，犯罪低龄化一直呈上升趋势。有鉴于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个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此举并为给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之争画上休止符，而愈发成了刑法学上的热点问题。为此，笔者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必要性、正当性着眼，

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能否兼顾进行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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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高发，与此同时未成年

人刑事犯罪愈发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恶性化的特

点。而大多数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囿于刑事责任年

龄，而无法追究犯案者的刑事责任。为此，部分学者很

早就提出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此言一出，反对

者立马举起了“保护未成年人”这面大旗，展开了一系

列的口诛笔伐。对此，笔者不禁省思，以往《刑法》出

于保护未成年人、拯救教育罪错未成年人而设定的刑事

责任年龄标准，已然成了部分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的挡箭

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着现实必要性。

（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依然庞大

根据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白皮书》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6年为分水

岭，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经历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

的变化后，近两年来回升明显。受理审查起诉人数从

2018年的58307人增长至2021年的73998人。1此外，经

法院判决构成犯罪的人数近来也呈上升趋势，据最高人

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为34365

人，2021年则增至34616。2

（二）未成年人犯罪有向重大、恶性发展的趋势

据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发布的信息

显示，2021年起诉较严重犯罪未成年人3.5万人，同比

上升6%。而反观人民法院判决的情况，被判处缓刑和免

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罪犯数量占比从2017年的18.4% 下

降到2019年的5.6%，其余均被判处了相应的管制、拘

役、有期徒刑等刑罚，其中更有部分情节恶劣、社会影

响极大的未成年罪犯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综合

二者足以表明，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性在增加，

案件有向重大、恶性发展的趋势。

（三）未成年犯罪愈趋低龄化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研究发现，近年来未成年

人首次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根据学者对我国未成年犯

进行抽样统计发现，2010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多分

布在16至17周岁之间，占比为55.78%；2013年，未成

年人犯罪的主要年龄分布降低到14至 15周岁之间，占

比达54.15%。更有甚者，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在14

周岁这一门槛年龄中的表现更为骇人，2010年14周岁

的未成年犯占比尚不足15%，至2013年时，占比已增至

27.75%。3

虽然由于之前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限制，不满14周

岁的未成年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无从收集相关的数

据。但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所发布的相关数据

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暴力行为表征出现的平均年龄为

12.2周岁，不良行为高发的年龄段则为13到14周岁。

纵观以上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的趋势不容乐观。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正当性

（一）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不匹配

如果，我国仍然沿用1979年《刑法》中关于刑事责

任年龄的相关规定，将14周岁作为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下

限，这与当下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是不匹配的。诚然，

这样的标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合理的，当时的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其身体发育状况和心智发展水平都远

不及现阶段的同龄人。反观当下，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

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条

件更加富裕，精神世界更加开阔。现阶段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展情况与八十年代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情况不可同

日而语。

具体而言，一方面现阶段未成年人生理发育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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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

研结果》就显示，全国12周岁的男性未成年人的平均身

高就达到了154.5厘米，体重为46.6千克，女性未成年

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53.7厘米和44.5千克，远远高于

1979年时未成年人的发育水平。另外据相关研究显示，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水平普遍

提前了一到两年，女性未成年人的青春期更是提前了

3.3年。4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心智早熟。随着互联网和通讯

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将浩瀚的五大洲连接成一个“地

球村”。现阶段的未成年人很容易通过移动手持终端、

电脑等现代化设备，在无意识情况下主动或被动地接收

到大量的信息，这是20世纪的未成年人所无法想象的。

同时，随着国家和个人家庭对教育愈发重视，对教育的

投入也在一直递增。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教育的质量较之

八十年代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加速了未成年人

的智力发育，提升了其认知水平。

因此，现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情况都更加早

熟。四十多年前的制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到如今，可

谓是“物是人非”，当下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与以往的

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已经不相匹配。

（二）部分未成年人恶意利用刑事责任年龄的保护

前文已经提及，现阶段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更

加便捷，通过国家的普法教育、各种网络媒体的宣传，

甚至是影视作品的影响，几乎所有未成年人都知道不满

14周岁时无论犯下何种罪行都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的。由此导致许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简单粗暴的

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理解为，只要不满14周岁即便是杀

人、放火，也是不用“坐牢”的更别提会被“枪毙”。

2019年10月2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发生一起恶性刑

事案件，遇害者系一名10岁女童。死者生前遭受到了严

重的殴打、虐待，最终身中七刀而亡，而行凶者正是一

名未满14周岁的男性未成年人。据报道，行凶者在犯

案后异常的冷静，在案发当天还两次主动地假意询问被

害人的父亲，“你的女儿找到了没有”。此后更是在班

级群中，自导自演地与同学交流案件的进展，妄图迷惑

众人，洗清自己的嫌疑，全无半点自责、悔恨之意。最

终，在案件告破之时，行凶者仍然“理直气壮”地说了

一句：“我是未成年人，可以随便杀人”。

2017年10月18日，湖南邵东县3名不满14岁的少年

劫杀了一名女教师。案发后，在面对询问时，有一个

细节令人愤恨而又恐惧，行凶者刘某在其余两名同伙面

露惧色之时，却“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小

孩，杀人也不用坐牢。” 5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限制刑罚滥

用，保护未成年人。而如今却被如此的恶意利用，这不

符合当初立法者的原意。在之前的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

的标准体制下，让多少未成年犯案者逃过了法律的制

裁，又有多少未成年人已经瞄到了这把“保护伞”而蠢

蠢欲动，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标准普遍高于域外

在刑罚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

发生过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设定标准的大讨论。以同处于

亚洲，同属于东方文化序列的日本为例。起初日本的刑

事责任年龄下限为16周岁，由于后来发生的一起恶性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而下调。1997年，神户县一名14岁的

未成年人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名10岁的女童和一

名11岁的男童。按当时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无法让行

凶者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时间舆论哗然、民意汹汹，游

行示威、静坐请愿者不可胜数。最终促使日本国会不得

不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从16周岁降到了14周岁。

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提议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

限由15周岁降低至9周岁。对此，他给出的其理由是：

“9岁以上的大部分孩子，尤其是他们身处在这个可以

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时代，他们应当被教育成为

可以对自己言行负责的人”。最终该国众议院将9岁修

改为12岁，并于2019年1月28日正式通过。

除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外，更有许多国家和地区

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标准本身就较低，如瑞士、新加

坡、加拿大、印度、泰国为7岁，墨西哥为9岁，英国及

我国香港地区为10岁，土耳其、荷兰为12岁，以色列、

法国为13岁。部分国家和地区，或与我国地域相近、或

与我国文化同源、或与我国法系相同、抑或与我国处于

同一发展阶段，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对我国设定

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与2019年全

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将我国《刑法》中最低刑

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也相印证。

（四）与国内其他责任年龄标准悬殊较大

早在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否要降低的讨论还方

兴未艾之际，在民事立法领域，降低责任年龄的呼声已

经得到了回应。于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将此前《民

法通则》当中所规定的无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由10周岁

降低到了8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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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民事责任年龄标准经过多年的实践运行，

在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当中依然予以沿用。这充分

说明，修改民事责任年龄标准是可行的，所带来的社会

效果是积极的。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笔者前文所提及的，

现阶段未成年人心智早熟、认知能力及行为能力都有了

很大提升的论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与民事责任年龄标

准相差如此之大，欠缺充分的必要性与相应的合理性。

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保护并不冲突

（一）保护主义应与报应理论共存以彰显公平正义

刑事责任年龄是公平正义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我国

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一向是保护与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对一些轻微犯罪而言，这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发

展，也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但未成年人犯案并不都

是轻微的，现实中存在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影响特别大的未成年人案件，对这部分未成年人仍予以

非刑罚的教育矫治措施，不利于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的贯彻，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政策应坚持保护主义与报应

理论共存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增强刑法威慑力给予正确法律指引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将未成年人加以特殊

保护，但保护未成年人并不意味着对未成年人恶性行为

的纵容。管子有言：“育幼无方，则民意绝，乱必滋

生，而上危矣”。近年来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恶性刑事

案件中，都没有对未成年的加害人施以相应的刑事惩

处。这释放出了一个错误信号，让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

人觉得只要年龄不够，杀人放火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

错误的导向非常可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能仅仅

强调预防犯罪，还应同时注重犯罪后惩治的内容。现阶

段针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只规定了进行教育、

感化、挽救、矫治，而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处

置，未能真正实现法律的评价功能，也不能对其给予正

确的法律指引。

（三）更新理念加强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的理论

研究

现实中社会大众及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对

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的理念和制度不甚了解，导致其

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变动过于敏感，认为除此之外就无

法保护罪错未成年人，要及时更新理念融入未成年人司

法综合保护的大局。对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职

责分工不明确，社会专业力量难以发挥实质作用，未成

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等现象要重点关

注，不应紧盯着刑事责任年龄这一隅。未成年人法相关

问题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

法实践都需要将法律基本原理、规律与未成年人特殊的

身心状况和成长环境进行深度结合，追求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法律的修改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同时提

出了更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立足于新的法

律规范和实践需求，进行更具针对性、视野更为开阔和

学科交叉性更强的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的理论研究。

（四）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体系

充分总结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内在规律，结合实践中

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情况、未成年人保护需求以及社会支

持力量特点；将涉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各部门职责加

以厘清，统筹协调各方形成合力，通过罪错未成年人全

链条精准帮教、被侵害未成年人精准保护和临界预防保

护处分等，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建立了未成年人分级

预防、教育矫治机制，同时注重各部门沟通配合，凝聚

各方力量，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做到“齐抓共

管”，最终确立“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工作模

式，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体系。

四、结语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并非鼓励滥用刑罚，也并

非苛政之举。反之，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在

涉未成年人案件当中，不仅仅是加害方是未成年人，多

数情况下受害方亦同属未成年人。要更加突出“双向保

护”，如果只是片面地强化对加害方未成年人的保护，

那受害方未成年人的公平正义又如何实现？

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持否定论的同仁，也大可不必

对此谈虎色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会让本就没有犯

罪的未成年人收到刑罚追究，只是为了给哪些想要利用

规则的“坏孩子”戴上一顶更合适的“紧箍咒”。坚持

保护、预防、打击并行的方式，才能有效化解未成年人

犯罪这一社会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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